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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貴中心所送弱層補強審查提醒事項1案，本署同意備

查，請查照。

​依據貴中心114年3月10日email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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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提醒事項 
一、 審查委員組成： 

方案A：專業技師、建築師、學者各一名，共三名。 

方案B：專業技師、建築師、學者、國震中心各一名，共四名。 

並請審查委員推選一位為審查召集人。 

二、 請確認與簽證技師是否有迴避需要。 

三、 國震中心人員協助解釋法規面及制度面相關問題。 

四、 請審查委員審查時確認以下事項 

1. 補強方案(A或B)及補助經費 

2. 補強工法合理性及有效性 

3. 經費編列合理性(補強>70%、修繕<30%) 

⚫ 震損的梁、柱、板、牆(不在構架線上的牆不計入)結構構件

(含門窗、磁磚等必要修復工項)均可修復，列在70%補強經費。 

⚫ 新增的補強構件，列70%補強經費。 

⚫ 因新增補強構件，直接導致的必要修復工項，列70%補強經費。 

⚫ 其他於同棟建物內的修繕，列30%修繕經費。(以公共區域範

圍為原則) 

⚫ 總補強經費單價以 新台幣 8000元/m2為原則。 

⚫ 設計監造服務費以總補強經費10%~15%為原則。 

4. 工期合理性 

5. 建築法規之合宜性 

6. 是否編列(免辦)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費用，並於補強工程前辦理 

五、 結果若須複審或書審，請審查委員與設計者確認報告修改所需時

間 

國震中心提醒： 

1. 施工中會擇期進行工程訪視，訪視委員以審查委員擔任為原則。 


